关于加快解决企业注销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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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便利化改革措施，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注销难”问题。为回应广大市场主体关切，加快解决企业“注销难”这一营商环境中的难点，促进企业“新陈代谢”、结构优化，会议提出了3大举措。具体来说有6个方面：
1、注销登记材料大幅减少；
2、公示公告免费；
3、公告时间缩短；
公告时间由45天压至20天；
4、简易注销范围扩大；
5、税务、社保、商务、海关等注销手续简化；
6、设立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bookmark: _GoBack]一直以来，企业界有个说法：开公司难，注销公司更难。当创业项目失利、企业经营不善时，如果不能及时注销旧企业，而是继续做账、报税，往往要牵扯创业者大量精力；但倘若放任不管，企业又会纳入工商异常经营名单、税务黑名单，从而对重新创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企业迫切希望注销能便利起来。
近日发现在桂林市注销企业时，公告期仍然需要45天，简易注销程序中存在漏洞，如果有人随便提出异议，不需要提供证据，只需要几个字，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要求企业停止简易注销流程，改走一般流程，需要重新公示45天，国家近几年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公司的多，注销的也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便捷的进入，也能顺利的退出，是政府应该尽的责任。
因此，建议市场监督管理局能继续积极推动解决企业注销难的企业关切问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1、 扩大企业注销公示期由45天改为20天政策的覆盖面。
2、 企业注销简易流程中，如有异议，第一时间通知到企业。
3、 企业注销简易流程中，防止现有漏洞，提出异议需提出初步证据，如果没有基本的证据的材料，不予支持，准予企业继续走简易流程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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